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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纵向立法授权的规范构造
谭嘉玲 林彦

  摘要:当前的纵向立法授权制度存在授权主体范围扩张的问题。以往位阶理论的研究路径无法解释纵向立法

授权行为的性质和规范要求。纵向立法授权本质上是立法权配置的例外方式,其实质依据是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

制定权,形式依据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兜底性职权条款,主观正当性支持则源于“两个积极性”原则。权限基础、
民主要求和宪法惯例表明,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但是,2023年《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将授权主体扩张至全国

人大常委会,这与宪法原旨不符。《立法法》应当遵循纵向立法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的合宪性要求,并根据规

范化、体系化要求完善当前第八十四条的内容设计和结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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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学界开始使用“立法授权”概念来专指立法权的授予行为①。不过,我国立法体制中的立法授权仍

然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立法授权而言,它既包括全国人大授予其常委会立

法权,也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予国务院立法权,还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个别地方权力机关的“一揽

子”概括授权②。本文所讨论的立法授权是上述第三种类型,即由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针对特定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概括授权,并称其为“纵向立法授权”。
我国的纵向立法授权实践既包括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经济特区的授权,也包括2021年关于浦东新区

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授权,且上述授权均规定于2023年修订的《立法法》当中③。当前,这种立法授权制度

已显现出明显的制度扩张倾向:一方面,实践中的授权主体已由全国人大扩张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另一方面,
实务界和理论界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扩张论”主张。例如,部分政协委员和地方人大工作人员认为,纵向立

法授权制度应当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容④。也有观点提出,应当授予天津滨海新区立法权和浙江省共同

富裕示范区法规制定权⑤。然而,即便是专门讨论授权方案的研究,在论及授权主体时也只是“应当由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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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松山《人大组织与行使职权若干问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第166-167页。
参见: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321页。
《立法法》(2023年)第八十四条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

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浦

东新区实施。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实施。”
参见:林克庆《加快完善民生融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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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决定”①,并未详述对授权主体的规范要求。不仅如此,关于纵向立法授权的规范分析

也更关注如何防范授权立法可能的失范风险②,这些研究均对处于前端的授权行为尤其是对授权主体已扩

张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现象有所忽视。自1954年《宪法》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来,我国就一直实行全国

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大会常设机关的宪制结构。然而,正如韩大元所指出的,在全

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行权实践中,两者的关系存在文本与现实的明显冲突③。那么,有权作出纵向立法授权

的主体究竟应当是全国人大还是它的常委会? 这不仅涉及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合宪性,还关系到如何理解

并维护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为此,本文依循宪法解释学方法,首先明确纵向立法授权行为

在宪法上的性质和依据,进而得出纵向立法授权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的结论,并且就《立法法》如何维护全

国人大的授权主体地位提出完善方案。
一 纵向立法授权的性质和依据

(一)纵向立法授权的属性:立法权的例外配置

由于学界长期将立法授权行为作为“授权立法”的类型之一④,近年来,有研究关注到廓清授权立法范围

的重要性,并提出“授权立法是指拥有立法职权的主体将其职权范围内的某一特定事项的创制性规定权转移

给本身不具有此项权力的主体来实施的行为”⑤。既有研究对立法授权行为性质的关注主要依附于对授权

立法位阶效力的讨论。主要有“委托代理说”、“立法权转移说”和“新型立法权创设说”三种观点。“委托代理

说”认为,授权对象根据授权代行了授权主体的立法权,因而依授权所立之法与授权主体自行制定的法规范

位阶相同⑥。据此,授权立法本质上仍然为授权主体所享有。“立法权转移说”则认为,因为“授权立法是立

法权或法文件制定权转移的结果”,所以授权立法与授权对象依职权制定的法规范位阶相同⑦。但是,持“新
型立法权创设说”的论者提出,授权立法属于改革开放背景下依授权创设的“特殊类型立法权”,其效力位阶

需要结合具体的立法内容尤其是变通情况来判断⑧。
上述三种理论对纵向立法授权的解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首先,就“委托代理说”而言,法学领域中

的“委托代理”通常指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依被代理人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单方法律行为⑨,代理关系中的主体

平等性、被代理人的单方解除权等要件难以适用于中央对地方的立法授权行为。其次,“立法权转移说”也很

难揭示“中央-地方”视角下权力分配与互动的复杂性。因为“转移”侧重对事实状态的描述,法学领域中

的“所有权转移”、“管辖权转移”等概念通常蕴含着一经转移则转出方权限即告终止的逻辑。若按照“立法权

转移说”来理解,将得出授权机关就授权范围内的事项不再享有立法权的结论,而这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立法权限和授权立法向中央输送立法经验的功能设定显然不符。最后,“新型立法权创设说”虽然指出了

授权行为的创设性和特殊性,但该说就“何为创设、如何创设”的规范分析未作进一步展开,亦不足以回应授

权行为本身应满足的规范要求。
笔者遵循“新型立法权创设说”的思路,依据国家机构的理论路径认为,纵向立法授权本质上是地方立法

权配置的一种例外方式。例外是相较于常规而言的。《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统一规定了各地、各级地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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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学、张明《共同富裕示范区授权立法的方案与路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7页。
参见:陈伯礼《论权力机关对授权立法的监督控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第80-85页;姚建龙、俞海涛《论浦东新区法规:以变通权为

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91-98页。
参见:韩大元《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3-17页。
学界将授予立法权的行为、授权对象依授权立法的行为和授权对象根据授权所制定的法规范都统称为“授权立法”。参见:黄曙海、朱维究

《试论授权立法》,《法学研究》1986年第1期,第8页;万其刚《当代中国的授权立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第40-48页。
俞祺《授权立法范围的合理界定》,《法学》2024年第2期,第55页。
参见:黎拯民、杜忠《深圳立法权的性质及其法律冲突》,《特区法制》1993年第3期,转引自:陈伯礼《授权立法的位阶探讨》,《现代法学》1999
年第6期,第51页。
参见:袁明圣《授权立法的位阶探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75页。
参见:邓世豹《论授权立法的位阶》,《河北法学》2000年第5期,第11-14页。
参见:佟柔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民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参见:夏征龙、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0页。



家机关的职权①,这是一种常规性的制度设计。但是,纵向立法授权却为特殊地方的国家机关创设了例外职

权,授权行为本身也成为了调整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配置的例外方式。这种例外性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纵向立法授权在《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之外创设了新的立法主体。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针对深圳、厦门、汕头、珠海的授权中,四个城市的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获得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权,市人民

政府则获得特区规章制定权。尽管当时几个经济特区所在市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人民政府都还不是《宪
法》和《地方组织法》所规定的立法主体,但经由授权行为,上述国家机关立即获得立法主体资格。

其二,纵向立法授权为已具备立法权的主体增设了额外的立法权限。根据1979年《地方组织法》,省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已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但是,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授权广

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
年授权决议》),授予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各自所属经济特区制定单行经济法规的权力。全国人大1988
年授予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权、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授予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浦

东新区法规制定权和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都是为已具备地方性法规制定权

的立法主体创设了额外的立法权限。
其三,纵向立法授权也创设了新的规范类型。《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地方立法类型仅包括地方

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若干纵向立法授权行为先后创设了单行经济法规、
经济特区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以及特区规章等新的规范类型。

(二)纵向立法授权的合宪性依据:“两阶层式”判断方法

针对《宪法》文本没有直接规定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情况,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应当通过宪法解释学方法

来明确相应依据。不过,在以哪一具体条文为解释基础这个问题上却存在分歧,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路径。
一是以《宪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的“两个积极性原则”作为解释依据。有观点主张,“充分发挥央地两个积极

性原则为授权机制提供了充足的规范基础”,《宪法》第三条第四款所规定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

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便是《宪法》文本提供的直接依据②。然而,“两个积极性”条款是我国处理中央与地

方关系的一般性原则③。《宪法》第三条第四款的调整对象是“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此处“划
分”的权威英译为division④,指涉的是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中的一般性问题。因此,对于纵向立法授权这一

职权调整的例外方式,“两个积极性”原则能否独立提供充分的规范支持仍有待商榷。二是以《宪法》第三章

“国家机构”中的规定作为授权依据。不过,在这一理论方案内部,对具体条文的选择亦有所不同。一种观点

认为,依授权制定的法规属于“特殊的地方性法规”,因而《宪法》第一百条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条款可间接提

供“部分宪法依据”⑤。但是,该观点并未指出直接、全部的宪法依据应如何理解。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立
法法》中“相对法律保留事项”可以授权的设定,我国所有的立法授权存在一个“共通逻辑”: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只是原则性规定,在特定例外情形下,部分国家立法权可有限授予其他国家机关行

使⑥。该说揭示了应当以特定例外情形作为授权的规范要求,但仍未明确授权行为应当满足的实质合宪性

标准。可见,目前学界对纵向立法授权的研究已逐步转入国家机构教义学领域,并且将宪法依据作为重点讨

论的问题之一。毋庸置疑,这一研究路径对纵向授权立法体系的规范化具有推进作用。但也应当看到,目前

以宪法解释学为方法的推进在理论化和体系化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空间。
在探讨具体的宪法依据之前,首先应当明确纵向立法授权制度属于制宪者有意通过法律进行探索的内

容,不属于宪法保留事项。在1982年修宪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一直是重难点,按彭真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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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3、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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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好原则些。现搞了一点,但还不很清楚”,因而宪法文本层面只作相对保守的原则性规定①。彭真的意

见能够解释为何在与1982年《宪法》几乎同时通过的《地方组织法》修正案中,地方立法权的范围比《宪法》规
定的要更广②。可见,现行《宪法》允许在法律层面继续探索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限划分问题。因此,纵向立

法授权的合宪性依据不必由《宪法》作明文规定,而是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学方法加以明确,具体来说,依次从

客观权限基础和主观积极性的角度作“两阶层式”的判断。
第一阶层:授权行为的权限基础

现行《宪法》为纵向立法授权制度提供了实质与形式的宪法依据。实质依据在于全国人大对于国家机构

事项的基本法律制定权。在现行《宪法》第六十二条所列举的全国人大诸项职权中,第三项的规定是“制定和

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上述范围是综合考虑全国人大的最高地位、立法效率、立
法权运行制度史等诸多客观因素后的规定③。对于何为国家机构方面的基本法律,较权威的解释是其以国

家机构的选举产生、组织、职权为调整对象,如《选举法》、《地方组织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
等④。纵向立法授权本质上是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例外职权的创设,且同时涉及国家机关之间立法权的

调整与处分,因而与制定国家机构方面的基本法律具有相同的逻辑基础。不过,制定基本法律具有基本的形

式要求,例如名称上体现为某某法、程序上需要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等。当全国人大以决定方式而不是制

定法律的方式来行使该项职权时,则需要寻找另外的形式依据。对此,第六十二条第十六项中“应当由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可以提供形式方面的规范支持。
第二阶层:“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判断

“两个积极性”原则作为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般性原则,是判断纵向立法授权行为主观条件是否充

分的重要标准。具体来说,这既需要中央和地方在地方国家机关常规职权范围以外的领域存在现实需求,又
应当以地方表示充分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前提。作为授权对象的地方应当主动提出授权申请,并对授权的目

的、必要性、权力行使规划、立法能力等情况作翔实说明。之所以要强调地方应具备充分的积极表示,是为了

确保授权作出后权力能够规范行使,使授权立法能真正发挥效用。在纵向立法授权史上,全国人大针对珠

海、汕头的授权就未以地方表示充分的主动性为前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厦门经济特区立法权的

过程中,提前对还未提出授权申请的汕头、珠海形成了予以授权的肯定性意见⑤。后来,关于汕头、珠海的授

权不是通过广东省代表团或广东省人大代表行使提案权启动,而是“根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要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⑥。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实践表明,仅就特区法规的数量而

言,汕头、珠海与其他经济特区的差距已达数百件之多⑦。可见,将地方是否具备充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作

为判断“两个积极性”的内容确有必要。
二 纵向立法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

(一)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制定权是纵向立法授权的依据

纵向立法授权的权限依据只能是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制定权,而不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

改权。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对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规定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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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424页。
《地方组织法》在《宪法》基础上的扩张包括规定省会市和较大市的人大常委会具有法规草案拟订权,也包括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参见:《第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第
五、第八项。
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7-61、145-146、149-150页。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参见:阚珂《授权厦门市制定地方性法规还是制定经济特区法规? ———授予厦门市立法权的一段往事》,《中国人大》2019年第20期,第54-
55页。
参见:曹志《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草案的书

面说明———1996年3月1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6年第3
号,第90-91页。
参见:刘怡达《经济特区立法的规则检讨与实践检验》,《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第52页。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据此,基本法律修

改权受到时间、幅度和内容的三重限制。就纵向立法授权而言,作出新的授权不能被认定为对既有决定的部

分修改,否则将超出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范围。一方面,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

触。立法授权应当遵循授权主体法定原则,授权主体必须是依据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享有立法权的机关①。
因此,有权作出纵向立法授权的主体应当是享有基本法律制定权的机关,而不能是享有基本法律修改权的机

关。另一方面,基本法律修改权存在一定的形式要求。其以明确的法律文本为修改对象,修改前后的法律通

常为同一部法律②。然而,针对不同地方作出的授权文本通常是互为独立的关系,各自的对象、内容并不相

同。最后,基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关系,基本法律修改权存在严格的功能限定。在

1982年《宪法》的设计中,保证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是基本法律修改权制度的重要前提③。但

是,纵向立法授权行为同时扩张了立法主体、立法权限和规范类型,若将其理解为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将导

致基本法律修改权的不当扩张。因此,纵向立法授权的权限依据只能是基本法律制定权而不能是基本法律

修改权。
(二)全国人大作为纵向立法授权主体符合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要求

《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该款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规定,是人民主权原则在宪法文本层面的具体体现④。由

于纵向立法授权行为对民主性存在更高要求,其授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
既有研究已经指出,特殊立法权的配置是影响地区平等的重要因素⑤,这类具有优先性的地方授权立法

与其他地区的机会平等权之间存在张力⑥。但真正的难题在于,这种授权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又是必

需的,授权必要性与地区平等原则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在国务院关于授予深圳立法权的议案说明中,曾对

此有过详尽描述:“国外一些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要想在短时间内建立适应商品经济

需要的法律体系,都要大胆地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某些经济法规和管理体制。我们有必要吸取这一成功

的经验,但这项工作十分复杂,关系重大,为稳妥起见,必须选择适当的地区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

推广。”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授权必要性与地区平等原则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只能通过增强授权决策

的民主性来加以缓和。一方面,全国人大是民意的最高代表机关,在民主代议功能方面更具优势⑧,在例外

决策上也更能发挥稳定制度的效果⑨,由全国人大作出授权能提供最坚实的民主基础。另一方面,全国人大

常委会在委员产生、选民联系、行业构成方面又面临代表性不足的质疑。因此,纵向立法授权作为针对个

别地方例外职权和优先权益的创设,应当由全国人大提供更为充分的民主性支持。
(三)全国人大作为纵向立法授权主体是宪法惯例

自1982年《宪法》实施至2021年之间,全国人大是纵向立法授权的唯一授权主体,并且已经形成相对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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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徐向华主编《立法学教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
-263页。
参见:韩大元《“全国人大修改选举法”与基本法律的修改权》,《法学杂志》2010年第7期,第19页;林彦《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及原因探析》,
《法学》2002年第7期,第22-23页。
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页。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第484页。
参见:胡健《地区平等问题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60页。
参见:王建学《改革型地方立法变通机制的反思与重构》,《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43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
页。
参见:林彦《维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功能———兼评<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法学评论》2020年第6期,第15-16页。
参见:林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定型权力机关》,《中外法学》2023年第3期,第635-640页。
参见:刘松山《论立法中民主原则的落实》,《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第19-20页;蒋劲松《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表性探讨》,《政法论坛》

2004年第6期,第25-28页。



定的宪法惯例。海南、厦门、汕头和珠海的授权立法权都是由全国人大直接授出①。虽然深圳获得经济特区

立法权的直接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但该授权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的授权作出,实际上的授权主体仍然是全国人大②。2000年《立法法》在确认经济特区立法权时,也明确

经济特区立法权的依据只能是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③。1985年全国人大作出《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

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的过程也表明,由全国人大作为授权主体更具规

范性。彭真曾特别提到,当时对于以何种方式作出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曾提出过口头通知、常委会决

定和大会决定三种方案,但最终确定由大会作出授权,因为这个方案“比较完备,它是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定程

序的,又能够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工作的实际需要”④。既然对国务院的授权都作如此考虑,那么

在涉及地方平等原则的纵向立法授权中,更应当由全国人大作为授权主体。
此外,有必要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1981年授权决议》的授权主体的情况作特别说明,1978年《宪法》

(1980年修改)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根据刘松山在

八二宪法修宪史料中的发现,当时胡乔木曾明确提到,法律与法令的区别在于效力期限的长短,内容上并不

严格区分⑤。这一观点得到了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印证,该草案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除了法律以外的决定、决议统称法令,法令具有法律同等的约束力。”⑥因此,
在法令的内容与法律并无严格区分的背景下,对于《1981年授权决议》这样授予个别地方特殊立法权,并且

具有试验性特征的事项,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通过法令作出规定。
三 《立法法》规定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不足及规范重构

《立法法》以1982年《宪法》为制定依据,其对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规定应当要符合《宪法》所设定的规范

要求。然而,2023年《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将授权主体扩张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显然与全国人大才是唯一授

权主体的要求不符。为此,有必要对现行《立法法》在纵向立法授权制度设计上的不足进行反思,并从规范

化、体系化的角度探讨可行的改进方案。
(一)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存在合宪性与体系化不足的缺陷

2023年《立法法》将浦东新区法规制定权和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法定化,二者与原来的经济特区法规

制定权条款共同组成现在的第八十四条。但是,该条内部对授权主体的规定却不一致。第一款的授权主体

是全国人大,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授权主体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以规范类型

为中心的立法逻辑是导致这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一逻辑源于当初2000年《立法法》规定经济特区

授权立法权的方式,但当纵向立法授权制度扩容之后,授权主体面临的合宪性争议也相应放大。
《立法法》以《宪法》为制定依据。对于为何以及如何以《宪法》为制定根据,《立法法》起草工作的早期阶

段就形成了相当明确的意见:“1982年制定的宪法对立法权限只作了大致的划分。《立法法》就是要根据宪

法的原则和精神,总结立法工作的实践经验,把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对诸如立法权限如何具体划分……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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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授权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1994年3月22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分别制

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89年,国务院向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议案。在议案审议过程中,由于有代表提出深圳市尚未产生市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因此,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圳市依法选举产生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后,对国务院所提

议案进行审议,作出相应决定。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再次审议该议案,并最终作出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决

定。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国务院提请审议授权深圳市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的议案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
《立法法》(2000年)第六十五条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

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
彭真《关于立法工作》(1985年1月23日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

年)》,第504页。
参见:刘松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与决定的应然界分》,《法学》2021年第2期,第46页。
转引自: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第145-146页。



题作出明确的规定。”①可见,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以《宪法》为根据是《立法法》的初衷。然而,纵向立法授权制

度的授权主体扩张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显然偏离了《宪法》所设定的规范要求。目前以规范类型为中心的制度

设计需要以既有规范类型为前提,更接近于从“是”到“应当”的事实归纳逻辑,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

范演绎逻辑并不相同。
不仅是合宪性方面,以规范类型为中心的立法模式在规范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针对性和体系化方面也

存在明显不足。明确立法权限固然是《立法法》的目标之一,但根据《立法法》第一条中立法宗旨的表述,“规
范立法活动”应当是其首要目的②。然而,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后两款虽然确认了两种最新的授权立法

权,却忽视了授权立法行为本身的规范性。
值得注意的是,从浦东新区法规和海南自贸港法规写入《立法法》的过程来看,该法第八十四条更多是对

既有授权实践的追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立法法(修正草案)》及此

前的草案版本中,并无关于浦东新区法规和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的规定。在草案审议过程中,有代表临时

提出两类授权立法“作为新时代地方立法的新实践新发展,有必要在立法法中予以体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才建议增加两类法规制定权的相关规定③。这种临时性的追认与2000年《立法法》对待授权立法的谨慎、规
范立场有很大不同。在2000年《立法法》制定过程中,立法者十分重视依法授权、授权立法依法行使、避免授

权无序等相关问题④。对于《立法法》是否规定以及如何规定经济特区立法权的问题,不仅曾组织多次论

证⑤,而且也听取了其他地方的意见⑥。相较而言,现行《立法法》虽然十分高效地将浦东新区法规制定权和

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法定化,但在纵向立法授权行为规范化和体系化方面仍有完善空间。这不仅影响《立
法法》本身的体系价值,也未就今后如何规范类似授权提供明确的标准。

(二)《立法法》对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探索

在起草2000年《立法法》的过程中,立法者曾考虑过将纵向立法授权制度作为专属立法权制度的例外情

形之一。在1994年5月召开的《立法法》起草工作研讨会上,针对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就有观

点提出,对于专属立法权范围内的事项,“非经特别授权,地方不能涉及”⑦;也有观点主张,地方性法规的具

体调整范围应当包括“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事项”⑧。
在草案起草阶段,曾有7个版本的草案或专家建议稿都规定了纵向立法授权的一般制度,具体为《立法

法》(1995年5月1日试拟稿·一稿)第十五条第二款、《立法基本法》(1995年8月1日试拟稿·二稿)第十

七条第二款、《立法法》(1996年10月20日专家建议稿)第十二条、《立法法》(1997年3月18日法工委国家

行政法室内部试拟稿四稿)第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立法法(征求意见稿)》(1997年6月5日稿)第十四

条第二款和第十五条、《立法法(草案)》(1999年8月6日稿)第五十条、《立法法(草案)》(1999年10月18日

稿)第十一条⑨。尽管这些规定的具体内容和条文位置存在个别差异,但都规定必要时可将全国人大及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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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乔晓阳《立法工作迫切需要制定立法法》,《人大工作通讯》1994年第18期,第16页。

2000年《立法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3年3月8日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3年第3号,第242页。
参见:山野《关于立法监督———立法法起草工作研讨会观点综述之二》,《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44-45页。
参见:乔晓阳《立法工作迫切需要制定立法法》,《人大工作通讯》1994年第18期,第17页;许安标《关于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法起草工

作研讨会观点综述之一》,《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43页;乔晓阳《完善我国立法体制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人大工作通讯》1998
年第21期,第15-16页。
《各地和中央有关部门对立法法(草案)关于立法权限问题的意见》,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

329页。
山野《制定立法法

 

完善立法制度———立法法起草工作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第124页。
许安标《关于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法起草工作研讨会观点综述之一》,《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42页。

2019年5月20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主任陈斯喜在接受刘王芳访谈的邮件中提到,《立法法》制定过程中的相关

草案不便公开。就笔者所及资料亦未见官方发布相关草案版本,因此,此处引用内容参见:刘王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创制研究》附录

“立法法稿本”,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98-299、317、335、360、372、386、395-396页;刘松山《中国立法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

版社2016年版,第62、76页。



委会立法权限范围内的事项授权相应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尤为关键的是,《立法法(草案)》
(1999年8月6日稿)第五十一条和《立法法(草案)》(1999年10月18日稿)第十二条特别规定:“凡允许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作出变通规定的授权,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也就

是说,《立法法》草案不仅曾经尝试规定纵向立法授权的一般制度,而且还规定有权作出变通型授权立法决定

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
然而,自2000年1月25日的草案修改稿开始,直至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正式

通过《立法法》,均未在条文中对纵向立法授权制度作一般性规定,仅仅是对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权加以确认。
根据《立法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时的说明,《立法法(草案)》只对授权立法制度“作了必要的规定”,并
且提出“今后,随着法律的日渐完善,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授权立法的范围自然逐渐缩小”①。因

此,基于这种“授权立法收缩论”的预设,《立法法》没有从建构一般制度的角度规定纵向立法授权制度,只对

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权加以明确。可是,近年来授权实践中的扩张倾向表明,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发展方向与

2000年《立法法》制定时“授权立法收缩论”的预判完全不同。因此,如何规范纵向立法授权制度应当是今后

《立法法》必须要加以回应和解决的问题。
(三)《立法法》完善纵向立法授权制度的具体方案

不论是出于对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的完善,还是为了规范后续制度发展,《立法法》都应当根据纵向

立法授权的宪法要求进行调整。调整的关键在于,根据纵向立法授权行为的性质对其作一般性规定,并且明

确纵向立法授权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具体而言,立法者可以考虑在第二章“法律”的“立法权限”这一节

增加一条内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在特定范围内实施。”如此规定

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其一,《立法法》应将目前第八十四条中的三种授权类型作为一个整体作系统性规定。现行《立法法》第

八十四条所规定的经济特区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贸港法规都是基于“中央-地方”维度的授权,这是

三者的共通逻辑。同时,将调整对象明确为授权行为而非授权立法的规范类型,既能突出规范立法授权活动

的目的,亦能规避现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潜藏的由事实导向规范的问题。
其二,《立法法》应该明确全国人大是唯一的授权主体。这是对《宪法》中规范要求和民主原则的落实,也

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立法授权宪法惯例的遵循。如此规定,不仅有助于避免当前授权实践中削弱全国人

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的情况,亦可为后续授权实践提供明确的标准。
其三,确定该条的位置。由于纵向立法授权条款规定的是全国人大的权限,在第二章“法律”的“立法权

限”这一节当中作出规定是更为合宜的,具体位置可紧接国务院授权立法权条款之后。如此调整主要是基于

以下两点考虑:一是纵向立法授权条款的调整对象应是全国人大授予立法权的行为,应当在全国人大的立法

权限部分作出规定,而不是位于“地方性法规”章节;二是纵向立法授权是我国授权立法体制的内容之一,《立
法法》对授权制度的规定应当体现体系融贯的价值。纵向立法授权是针对地方作出,将该条置于国务院授权

立法条款之后,这样可以与《立法法》体例内容上先中央、后地方的逻辑保持一致。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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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2000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报》2000年第2号,第131-132页。




